
大埔修樹過程中破壞鳥巢導致多隻鷺鳥幼鳥死亡事宜  

 

回應陳志全議員向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馬逢國議員提問，有關康

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修樹過程中破壞鳥巢導致多隻鷺鳥幼鳥死亡事

宜，就題問的十四個部份，現答覆如下。  

 

(一 ) 康文署是否如傳媒報導，因應「早前接獲相關政府部門

的轉介，指有巿民要求修剪位於大埔廣福道與運頭角里

交界生長過於茂密的樹枝」而採取修樹行動？若是，由

何等部門或何等區議員提出？當局可否告知本會，轉介

部門或區議員除就「過於茂密的樹枝」作出投訴外，還

有否包括雀鳥糞便等問題？  

 

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 於五月二十三曰收到食物

及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的轉介，指有巿民要求修剪位

於大埔廣福道與運頭角里交界生長過於茂密的樹枝而

採取修樹行動。而在食環署的轉介中，祇提供照片顯示

相關的樹木，並沒有提及雀鳥糞便等問題。  

 

(二 ) 康文署接獲轉介而決定行動前，曾否委託合資格樹藝人

立法會 CB(2)1690/16-17(01)號文件 



員採取獨立的樹木風險評估，並委託生態專家評估行動

程序及評估修樹對生態的影響？如有，康文署可否公開

所有相關報告的完整文本？如否，不進行評估便採取修

樹行動的原因為何？  

 

 康文署收到食環署的轉介後便按既定程序作出跟進，於

六月二日派合資格樹藝人員到上址視察。康文署職員發

現該處的樹木有部分枝條過長及過於茂密，而且有少量

枯枝，加上風季將至，有機會構成危險，經評估後認為

需要作出適量修剪，以確保公眾安全。  

 

(三 ) 修樹行動是由外判商進行還是由康文署新界東樹木組

負責？當局可否告知本會批准修樹行動的官員的姓

名、職級為何？  

 

 修樹行動是由康文署新界東樹木組按既定程序執行。由

於康文署現正展開嚴肅調查和跟進，待有結果會再作交

代。  

 



(四 ) 決定進行行動的官員及進行修樹人員是否均為合資格

樹藝人員？行動前有否按慣例諮詢或通知發展局樹木

管理辦事處（樹木辦）、漁農自然護理署（漁護署）等

相關部門？  

 

 康文署樹木工作人員均曾接受專業的樹木護理訓練，擁

有相關的知識及經驗，其中有部分人員亦擁有樹藝專業

資格如樹藝師及樹木風險評估師等。康文署根據既定機

制，以及按照現行由樹木管理辦事處 (樹木辦 )所推行的

《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》、《樹木修剪的一般指

引》等指引進行護理、保養及管理轄下的樹木。  

 

(五 ) 該樹林正位於大埔墟廣福道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鷺鳥

林旁，鷺鳥已多年在該處繁殖，康文署理應一早知悉。

即使事前不知，康文署於行動前現場評估時，見到樹

枝、樹林下地面有鳥類糞便痕跡，亦應可判斷樹上有鳥

類棲息。康文署為何明知有鳥類聚居下，仍繼續修樹，

危害樹上野生雀鳥的安全？  

 



 根據康文署初步了解所得，新界東樹隊人員曾於六月二

日下午到場視察，發現該處樹木有部份枝條過長及過

密，並有少許枯枝，需作適量修剪，當時並未察覺有鳥

巢情況。  

 

（六）  在修樹期間修樹人員是否知悉有鳥巢及幼鳥從高處墮

下？若是，當時行動主管採取了什麼行動？若否，修樹

人員未察覺鳥巢及幼鳥從高處墮下的原因為何？   

 及  

（七）  當局有否就修樹人員是否故意破壞鳥巢展開調查？若

有，當局何時公佈調查結果？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 

 

 康文署現已成立特別調查小組調查事件，並會按既定程

序作出適當的跟進，待有結果會再作交代。  

 

（八）  根據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》〈香港法例第 170 章〉中第 4

段「任何人除按照特別許可證行事外，不得狩獵或故意

干擾任何受保護野生動物」及第 5 段「任何人除按照特

別許可證行事外，不得取去、移走、損害、銷毀或故意



干擾任何受保護生動物的巢或蛋」，當局在修樹前有否

取得許可證？若否，康文署是否承認已違反上述《野生

動物保護條例》，當局在沒有根據上述條文的規定的情

況下決定修樹的原因為何？康文署有否給予轄下員工

足夠的培訓，讓員工充份理解香港法例 170 章《野生動

物保護條例》？  

 

 康文署並沒有在修樹前聯絡漁農自然護理署。因應今次

事件，康文署會積極與相關部門包括樹木辦及漁護署溝

通，進一步加強樹木護理方面的培訓，涵蓋保護野生動

物的要點，提升人員對有關方面的認知和技能。  

 

（九）  康文署可否交代在大埔墟鷺鳥林一帶的管轄範圍？康

文署展開修樹工作是否在該署的管轄範圍內？  

 

 康文署轄下位於大埔廣福道一帶的康樂場地設施包括

廣福公園、廣福公園足球場、廣福球場、運頭角遊樂場、

大埔圓崗休憩處、運頭街休憩處及廣福休憩處。此外，

亦為廣福道兩旁園景美化地帶及其兩旁路邊沿起計算



十米水平距離的範圍內未批租／未撥用政府土地上而

又不屬任何部門的樹木提供適切護理。據初步了解，康

文署樹隊當日在其負責樹木護養的範圍進行修樹工作。  

 

（十）  當局在鷺鳥繁殖季節時進行修樹行動的原因為何？當

局是否知道現時是鷺鳥繁殖季節？  

 及  

（十一）  當局有否考慮採取其他措施，例如增加清理街道的次

數，或延遲修樹工程至鷺鳥繁殖季節之後，以處理相關

投訴？若有，不採取上述措施的原因為何？若否，未曾

考慮上述措施的原因為何？  

 

 康文署收到食環署的轉介，指有巿民要求修剪位於大埔

廣福道與運頭角里交界生長過於茂密的樹枝而採取修

樹行動。因應今次事件，康文署會積極與相關部門包括

樹木辦及漁護署溝通，避免上述事件再次發生。  

 

（十二）  康文署現時有否內部修樹指引，列明康文署職員在執行

職務時應有的程序。若有，康文署職員有否嚴格執行？



若否，不執行相關指引的原因為何？  

 

 康文署樹木工作人員均根據既定機制，以及按照現行由

樹木辦所推行的《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》、《樹

木修剪的一般指引》等指引進行護理、保養及管理轄下

的樹木。  

 

（十三）  據了解，香港觀鳥會在去年 8 月曾發佈一份《在鷺鳥林

規劃及實施工程指引》，並曾將該指引電郵至康文署等

多個部門，當局有否接獲該指引？若有，當局不按該會

的指引修樹的原因為何？  

 

 根據現存紀錄，康文署當時並沒有收到香港觀鳥會在去

年發佈的《在鷺鳥林規劃及實施工程指引》。  

 

（十四）  康文署會採取何等措施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？康文

署會否修改現時的指引或訂定新的指引，並重新培訓相

關修樹人員及強化監管機制，藉此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

生？  



 

 康文署會汲取今次教訓，積極與相關部門包括樹木辦及

漁護署等具専業保育知識的部門溝通，並檢討現行的樹

木修剪指引，及進一步加強樹木護理方面的培訓，涵蓋

保護野生動物的要點，提升人員對有關方面的認知和技

能，避免上述事件再次發生。 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2017 年 6 月 20 日  


